附件1.3
 区、镇（街道）相关职能部门指导及

支持意向函
现有              (申报主体名称）申报2026年顺德区社会治理“众创共善”计划                 版块               项目，项目服务内容符合相关政策精神，将针对村（居）民需求开展服务。

申报主体负责需求调研及制定实施方案；区、镇（街道）相关职能部门对申报项目提供指导或支持。项目获得扶持后,共同支持本项目的落地实施。

本合作意向函作为2026年顺德区社会治理“众创共善”计划申报审核之用，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“众创共善”计划秘书处留存一份，申报落选后无效。

职能部门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主体：（盖章）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